
南京审计大学教材建设工作规范 

南审教发[2017]27号 

为促进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充分发挥教材建设在人才培养，

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制定本规范。 

第一条  我校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围绕学校创建有特色、高水

平财经院校办学方向，充分发挥教材建设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的基

础作用。 

坚持以实施教材精品战略为宗旨，以国家级规划教材和省级推荐

教材为目标进行整体规划和组织，逐步建立具有我校特色和品牌的教

材体系。 

紧密结合教学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注重将广大教师的科研成果

固化到教材中，全面提高教材建设水平，推动我校专业建设和课程建

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条 教材建设应坚持以下原则： 

1.教材建设应满足教学需要，提升教材建设的学术地位； 

2.坚持选优、选精、选特、选新，加强教材建设的针对性； 

3.按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和教学适用性标准，规范教材使

用。 

第三条  在学校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指导下，教务委员会负责教

材建设与管理工作，组织教材出版、评奖等事宜。 

第四条 学校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职责： 

1.贯彻落实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有关教材建设的方针政策； 

2.对全校教材建设提出整体规划； 

3.承担学校自编教材编审指导及审批工作； 



4.指导、审定教材的选用工作； 

5.指导并督促各学院（教学部）教材编写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6.组织教材质量评估和优秀教材（讲义）的评选； 

7.审批与管理教材建设经费的使用情况； 

8.审议或处理有关教材方面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本规范所指的教材是指用于教学的各种形式的资源，如

教科书、参考书、学习指导书、习题集、实验指导、实习指导、案例、

讲义、试题库、多媒体课件、案例库、网络课程及教学资源库等。 

第六条 鼓励教学、研究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编写具有特色，

符合教学改革要求的优秀教材。改革传统的模式，重点加强立体化教

材建设和教学资源库建设，建立包括纸质、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等

多媒体有机结合的立体化教材体系，扩大网络课程类别和数量，建立

教学辅导资料系统平台，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教学需要，实

现教学资源共享。 

第七条 教材建设采用规划立项方式进行遴选，实行主编负责制。

立项为校级规划教材者，在完成建设任务后，逐级优先推荐申报省级

规划教材和国家级规划教材。 

第八条 自编教材编写的条件和程序 

1.自编教材须由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学经验丰富、科研和实践

功底扎实的教师编写。 

2.自编教材要符合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的要求，并经课程组

集体规划设计。 

3.经学校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审核同意立项的自编教材，原则上

由学校统一安排出版，并给予一定的建设经费。 

4.自编教材质量达到要求，经学校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审批，可



在校内使用。 

第九条 学校设立教材建设专项经费，保证资金投入，支持教材

编写和出版。 

第十条 教材建设专项经费来源 

1.学校每年专项划拨； 

2.教育主管部门专项划拨； 

3.专业和课程建设经费； 

4.其它来源。 

第十一条 教材建设专项经费开支 

1.校级规划立项教材建设费； 

2.自编教材印刷制版费； 

3.规划教材立项配套费； 

4.经校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集体决定的其他需要使用的费用； 

第十二条 教务委员会建立教材质量评估制度。加强教材质量跟

踪，定期收集和整理教师、学生对选用教材质量的评价结果，及时反

馈给相关部门。 

第十三条  教务委员会建立校规划教材立项评选奖励制度。对各

级各类立项教材给予经费支持。 

第十四条  本规范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教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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